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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全省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吉政办函〔2022〕67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植物动物
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将“小木耳”做成“大产业”，加快推进全省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经

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措施通知如下：  

   一、加大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对食药用菌产业支持力度  
  “十四五”期间，在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中增设吉林省食药用菌产业高

质量发展支出方向，统筹现有可用于食药用菌发展的相关资金，按照“政府引

导、工商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方式，支持全省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支持菌业科技创新、优良菌种研发保育、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等公益性项目建设。（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

厅）  

   二、支持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展食药用菌产业  

  按照“政府发债建设、专业公司运营、农民有偿租用”模式，省级行业管

理部门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指导各县（市、区）政府对标国家

确定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谋划包装相关基础设施项目支持食药用菌产业

发展。（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相关市、县级

政府）  

  三、支持食药用菌设施棚室建设  

  将食药用菌种植生产纳入棚膜经济政策支持范围，对新建棚室面积 30 亩以

上的食药用菌规模种植生产园区（基地），按照“累计递增、据实补助”方式

予以补助。补助标准参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棚膜经济

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21〕40 号）有关规定执行。（责任单位：省

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四、支持食药用菌绿色标准化生产  

  实施食药用菌品质提升行动，创建优质绿色安全示范基地和质量标准示范
基地。支持食药用菌优势产区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注册（登记）地理标志保护

农产品和认证有机、绿色食品，对通过认证的产品予以认证费用补助。（责任

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厅）  

  五、支持“蚕菌”“林菌”复合式发展  



  支持低产经济林改培成柞蚕经济林，建立“柞蚕—食药用菌—有机肥”绿

色循环经济产业链，提升食药用菌基料本土化供给能力。按照国家林草局《林

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通则》《仿野生栽培通则》，鼓励开展灵芝、猪苓等特色药

用菌林下仿野生栽培。围绕猴头菇、羊肚蘑等特色资源开发，积极探索人工栽

培技术，力争实现产业化。（责任单位：省林草局、省农业农村厅、吉林农业

大学）  

   六、支持秸秆基料化综合利用开发  

  引导中西部秸秆富集地区，通过招商引资建设以玉米芯、稻谷秸秆为菌材

基料的双孢菇、平菇、滑菇、金针菇、杏鲍菇等鲜食用菌重点加工车间。支持

企业配套建设菌菇加工车间、冷库保鲜设施以及仓储物流装备，支持就近就便

综合利用秸秆，实现变废为宝。（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科
技厅，相关市、县级政府）  

  七、支持将食药用菌装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  

  探索运用专项鉴定、新产品试点、采信第三方检测结果等综合手段，将菌

种蒸汽灭菌机（锅）、食药用菌基料装瓶（袋）机、食药用菌采收机、菌袋分
离机、孢子破壁机等纳入特色农机补贴范围，提升食药用菌装备水平和作业能

力。（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八、支持创建食药用菌专业乡镇（村屯）  

  通过省、市、县联创联建，在黑木耳、灵芝、桑黄、香菇优势特色产区，

扶持创建一批食药用菌专业乡镇、专业村屯。引导菌业龙头企业落户专业乡

镇、村屯，优先支持建设菌袋代料加工车间、产品分拣包装工厂，推行“统建

棚室、统供菌种、统制菌袋、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和分户管理”模

式，带动农民参与食药用菌产业发展。（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

厅，相关市、县级政府）  

   九、支持建设食药用菌区域性产地市场  

  整合相关惠农政策，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蛟河黄松

甸、汪清天桥岭、敦化秋梨沟等食药用菌区域性产地市场建设，培养专业市场
经纪人队伍，建设市场供需价格信息发布平台，发展壮大农村电子商务，健全

仓储物流体系，加快道路、停车场、会展中心等市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责

任单位：省商务厅、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市、县级政府）  

   十、支持食药用菌品牌建设  
  支持做大做强“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吉林长白山灵芝”等区域公用品

牌，联合优秀企业组建品牌发展联盟，形成吉林食药用菌品牌集群。支持汪

清、蛟河等国家级黑木耳优势产区申报“黑木耳栽培农业文化遗产”。申办国

际、全国食药用菌产业发展大会。加强“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品牌公益广告宣

传，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十一、支持食药用菌科技示范推广建设  

  依托省内农业科研院校，示范推广食药用菌种植加工新技术、新模式。支

持食药用菌创新菌包智能化生产、出菇轻简化关键技术的示范推广，推动科研

成果转化应用。（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科协，相关市、县

级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6 月 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